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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民政團隊創意提案競賽提案表 

提案類別 
□創新獎     
■精進獎       
□跨域合作獎 

提案年度 106年 

提案單位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戶籍行政科、資訊室 

提案人員 

主要提案人：楊妍盈      貢獻度：25％  

參與提案人：洪科長進達 20％、陳股長怡琳 20％、 

殷主任淑貞 20％、洪許智源 10％、王彩媚 5％ 

 

提案範圍 
1、 有關本府重要市政計畫、市政白皮書、市長政見及重大政策等

之改進革新事項。 

2、 有關機關業務推動方法、作業流程及執行技術之改進革新事

項。 
提案名稱 建置印鑑數位化，悠遊臺北好便利 

提案緣起 

    印鑑證明制度自日據時期沿用迄今，原係考量當時教育不普

及，人民識字及知識水準較低，為便利土地買賣等重大交易及其

他法律行為而衍生。現今電腦科技發達，屢發生不法人士依據戶

所核發之印鑑證明偽刻印鑑（章）、偽製印鑑證明，以申辦相關案

件（多以不動產案件），侵害當事人權益甚鉅，99至 105年全國戶

所因印鑑涉訟達 62件。 

戶政事務所現行受理印鑑登記及證明係採取人工作業，長期

造成印鑑條保存不易及印色褪去等問題，且現行電腦刻印字體差

異細微，印鑑章之比對透過肉眼鑑定真偽相當耗時費力，而民眾

申辦之印鑑證明常使用於房屋或土地買賣，影響民眾財產甚鉅，

長期使戶政人員受理時承受較大壓力。且印鑑案件民眾無法跨區

申辦，僅能至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辦理，十分不便。 

    內政部於 103 年 1 月 29 日台內戶字第 1030085300 號令訂定

之「戶政事務所辦理印鑑登記作業規定」第二點：「辦理印鑑登記、

變更、廢止及證明之機關為當事人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戶籍遷出

國外者為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直轄市、縣（市）政府已建置

印鑑數位化系統者，得由所轄任一戶政事務所受理申請。」為節

省民眾等待時間並免受往來奔波之苦，爰規劃建置數位印鑑比對

系統，使本市戶政人員得據以辦理印鑑登記及核發印鑑證明，設

籍本市民眾亦可至本市任一戶所跨區申辦，以加強便民服務，並

保障民眾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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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法、

過程及投入

成本 

    建置印鑑數位化系統，以系統代替人工比對及管理保存印鑑
條已成為新趨勢，如同市長所言：「基於便民的概念，小小改善持
續精進，現今資訊發達，應該是資訊移動而不是人移動。」 

一、系統建置目標 
(一)以系統管理印鑑，免除人工查調印鑑條：透過系統比對縮短

戶政人員作業流程及時間。 
(二)將原本印鑑條之印文建置掃描影像：系統代替人工比對及管

理保存，免除紙本印鑑條破損或印色褪去模糊之困擾。 
(三)可另行掃描簽名檔、拍攝印鑑外觀及人像等輔助功能：降低

僞冒領印鑑證明之風險。 
(四)提供印鑑跨區服務：本市各戶所跨區連線申辦，節省民眾之

往返時間。 

二、執行過程 
(一) 清理印鑑條及數量清點：104 年度由戶所先行清理印鑑條資

料並清點數量，經統計 104年 2月底止現戶印鑑登記統計數
約 95萬筆預計建置資料。 

(二) 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為計畫辦理採購作業，由本局分別於
104 年 2 月 17 日及 3 月 30 日提報市長室會議申請市府第二
預備金 1,187萬元，全案至 105年 4月底辦理採購建置及上
線作業，建置金額共計 1,096萬 5,000元。 

(三) 建檔：本局於 104年 10月 28日召集戶所辦理建檔說明會，
由得標廠商負責建置數位印鑑比對系統及裝設印鑑拍攝
台，並於 11月 9日起由松山戶所開始建檔作業，至 12月 22
日南港戶所完成建檔，期間共計 32 個工作日，印鑑建檔總
數為 95萬 2,799筆。 

(四) 教育訓練：先行建檔完成之戶所即進行教育訓練，統計自 104
年 11 月 24 日起至 105 年 1 月 6 日止共計辦理 34 場教育訓
練(含系統人員及操作人員)，另本局亦召開「建置本市數位
印鑑比對系統相關作業規定研討會」，訂定「臺北市戶政事
務所使用本市數位印鑑比對系統作業規定」、「臺北市數位印
鑑比對系統審核暨稽核管理作業規定」，並於 104 年 12 月 7
日函頒戶所。 

(五) 系統測試：由松山戶所於 104 年 12 月 8 日起開始系統試辦
測試，完成教育訓練之戶所陸續加入，最後萬華戶所於 105
年 1月 8日加入，全數戶所進入試辦作業。 

(六) 跨區試辦：建置完成之資料辦理跨區系統整合，本局於 105
年 1月 20日辦理「數位印鑑比對系統跨區申辦教育訓練」，
確定各戶所於 1月 25日進行跨區試辦。 

(七) 正式上線：於 105年 3月 4日辦理正式上線記者會並開辦跨
區申辦作業，使設籍本市之民眾可至本市任一戶政事務所申
辦印鑑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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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新之處 

(一) 全國首創受託人亦可跨區申辦： 
    目前本市、新北市、臺中市及屏東縣均已建置印鑑數位化系
統，透過以系統代替人工比對及管理保存印鑑條，降低戶政人員
肉眼比對之錯誤率及提升印鑑證明核發正確性。市民在縣市內辦
理戶籍遷徙者，原登記之印鑑仍為有效，無須再重新申辦印鑑登
記，也省下更多的時間及經費。 
    惟本市建置數位印鑑比對系統後，不僅提供當事人本人可以
跨區申辦，並全國首創受託人亦可跨區申辦印鑑業務，兼顧民眾
的使用需求及申辦便利性。本人及受託人可以至臺北市任一戶政
事務所，享受快速便捷又有保障的數位印鑑服務，跨區辦理印鑑
登記(含變更、廢止登記)及申請印鑑證明。 

(二) 全國首創數位印鑑比對系統介接地政機關使用 
    民眾申辦之印鑑證明多數用於不動產買賣，若能讓地政系統
連結數位印鑑比對系統進行印鑑查詢及比對，市民未來將不需要
再申請印鑑證明，將可減少市民往返戶所及地政機關時間及金錢。 
    為擴大系統使用效能，保障民眾財產安全，又印鑑制度在近
期內仍無法取得各界廢除之共識下，本府於系統建置初期即不斷
努力建請內政部同意本府研議介接方式(參照戶役政資訊系統的
連結介面及電子閘門架構)，介接提供本府地政機關使用，也讓有
建置印鑑數位化系統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可以比照辦理，進而
使戶政機關可以研議免核發印鑑證明，以逐步達到全面廢止印鑑
證明之目的。 
    系統介接案獲內政部於 105年 5月 30日同意，本市於 105年
12月 31日進行地政機關介接數位印鑑比對系統試辦作業，試辦成
效，經報請內政部(地政司)認為確有效益，於 106年 5月 31日同
意本市透過數位印鑑比對系統，讓市民辦理地政業務可免附印鑑
證明，並自 106年 7月 1起實施，為全國首創落實機關(戶政、地
政)服務流程整合及資源共享之效益。 

四、困難與突破--系統介接地政機關使用案 

(一)困難點 
    本局於系統建置初期即規劃介接地政機關使用，惟介接使用
須獲內政部同意，期間與內政部研議說明如下： 
1.104年 4月 20日函文建議內政部，惟內政部於 5月 26日表示「鑒
於戶役政資訊系統屬封閉性網路，為維護資訊安全不宜開放外
機關直接介接戶役政系統專屬網路」。本案考量系統建置案採購
期程，爰先行招標建置本市各區戶所資料及開放本市跨區申辦
部分。 

2.本府於 104年 6月 10日由副祕書長召開「本市數位印鑑比對系
統介接地政機關使用案研商會議」，指示請本局及地政局分別建
議內政部研議及早建置介面連結，開放地政機關介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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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4年 7月 1日本局函請內政部研議建置介面連結，並開放地政

機關介接數位印鑑比對系統之可行性，以朝向廢止印鑑證明之

目標。惟內政部於 8 月 26 日函復表示：「各縣市戶所核發印鑑

證明數位化作法不一，如針對已建置系統開發介接戶役政系

統，須採客製化開發多版本，耗費開發人力及成本，暫無法開

發電子閘門介接功能」。爰地政局介接案礙於內政部不同意開

放，俟未來技術可克服後再行介接。  

(二)突破 

1.105 年 3 月 25 日本府於「l05 年度民政局(處)長聯繫座談會」

提案建請已建置印鑑數位化系統之縣市可介接地政機關使用，

會議決議請內政部戶政司會後持續與本市及其他有需求之地方

政府溝通協調。 

2.內政部於 105年 4月 14日召集研商「臺北市數位印鑑比對系統

介接地政機關使用會議」，本局提出介接方式：由本府建置應用

程式伺服器，提供地政機關介接讀取印鑑系統資料庫，提供內

政部審議。另本局於會後多次與該部討論，終獲該部初步同意

本府建議介接方式。 

3.105年 5月 9日本局正式行文請內政部同意開放本府地政機關介

接使用，俟該部函復同意後，進行軟體開發、測試、安裝及維

護作業。 

4. 105年 5月 30內政部召開研商「數位印鑑比對系統介接地政機

關使用」相關事宜會議，會議決議同意本市數位印鑑比對系統

介接地政機關使用。 

5.本市於 105 年 12 月 31 日進行地政機關介接數位印鑑比對系統

試辦作業，成效報請內政部 106年 5月 31日同意得簡化使用印

鑑證明。本市自 106 年 7 月 1 日起，市民於戶政事務所辦理印

鑑登記，於地政機關申請土地登記，得免附印鑑證明。 

    系統介接由本局及地政局共同規劃辦理，透過規劃介接方式

爭取內政部同意、建置介接系統軟硬體設備、擬具資訊安全等配

套措施，以及進行系統試辦作業，經過多階段且棄而不捨努力為

市民簡化使用印鑑證明，節省洽公時間及金錢，提升本市戶政 E

化服務。 

 

    民眾申請印鑑證明，多用於辦理土地、房屋不動產過戶登記、

法院拋棄繼承等，關係著民眾財產權益。以往要請領印鑑證明，

民眾必須返回戶籍地戶政事務所辦理印鑑登記後，再請領印鑑證

明。本市建置數位印鑑比對系統，將市民印鑑印文掃描建檔，讓

本市各個戶政事務所皆可以透過該比對系統調閱市民印鑑資料，

提供市民可以跨區申請印鑑證明，即使尚未辦理印鑑登記，也可

以選擇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印鑑登記後請領印鑑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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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際 執 行
（ 未 來 預
期）成效 

    考量民眾的個人資訊及財產安全，數位印鑑比對系統也設計
多重保障功能，除了透過系統自動驗證印鑑章真偽，並且將印鑑
章印文、民眾簽名筆跡拍攝存檔，還拍攝印鑑章外觀以供日後查
對，每次受理時徵得民眾同意後，拍攝申請人(含受託人)人貌建
立影像，5大保障功能防止他人偽冒領。 

一、105年執行成效 
(一)縮短作業流程及時間：每件印鑑人工比對約需 1 分鐘，透過

系統 2秒內自動比對，每件節省約 58秒，並免去查找印鑑條
的時間(5分鐘)，以 105年申辦印鑑證明 150,130件計算，可
節省 14,930小時，有效縮短市民在戶所洽公等待時間。 

(二)系統協助管理保存：印鑑條面積小易遺失，須永久保存有破
損或印模褪色模糊之問題，將印鑑章印模影像建檔，免除管
理上之困擾。 

(三)降低僞冒領之風險：透過比對印模、簽名筆跡、印鑑章外觀
及人貌，保障市民辦理印鑑登記及證明之安全性。 

(四)節省市民申辦時間：可就近至本市任一戶所辦理，節省往返
時間。跨區申請每件可節省市民 30 分鐘交通時間及 50 元交
通費用，105 年跨區申辦印鑑登記及印鑑證明共 23,869 件，
則省下 11,935小時交通時間及 1,193,450元交通費用。 

二、系統介接地政機關預期成效 
至今唯獨臺北市政府已將數位印鑑比對系統介接地政機關使

用，透過介接比對印鑑章，除降低地政人員受理土地登記案件錯
誤率，並可讓本市市民得免附印鑑證明，大幅減少戶所核發印鑑
證明，進而朝向廢止印鑑證明之目標。 

(一) 政府端效益(戶政、地政) 
防範偽冒
領 

防範地政機關受理案件遭檢附偽造印鑑證明，
降低國賠案件 

增加準確
度 

加強地政機關人員核對印鑑章準確度，節省作
業時間 

減少戶所
核發印鑑
證明數量 

1. 減少戶政事務所受理印鑑證明申請案件，以
減少印鑑證明申請書及核發張數，達到書表
減量目標。 

2. 民眾辦理地政申請案無須檢附印鑑證明，預
期減少核發 50%印鑑證明 196,213份。 
(105年本市核發印鑑證明
392,425*1/2=196,212.5) 

節省戶政
人員作業
時間 

節省戶政事務所受理核發印鑑證明作業時間
98,106小時。 
(105年核發印鑑證明 392,425*1/2*3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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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省地政

人員 

節省地政事務所人員查對印鑑證明作業時間

32,702小時 

(105年核發印鑑證明 392,425*1/2*10分鐘) 

(二)民眾端效益 

節省申請

時間 

節省至戶所事務所申請印鑑證明洽公時間

98,107小時。 

(105年核發印鑑證明 392,425*1/2*30分鐘) 

節省交通

費用 

節省至戶所事務所申請印鑑證明交通費用

9,810,625元。 

(105年核發印鑑證明 392,425*1/2*50元) 

節省繳納

規費 

節省至戶所事務所申請印鑑證明繳納規費

3,924,250元。 

(105年核發印鑑證明 392,425*1/2*20元) 

節省薪資

成本 

節省市民洽公薪資成本 26,096,263元。 

(105年核發印鑑證明 392,425*1/2*1小時*基本

工資 133元) 

  

相關附件 

附件 1、建置數位印鑑比對系統執行情形 

附件 2、臺北市數位印鑑比對系統功能 

附件 3、媒體報導 

附件 4、臺北市數位印鑑比對系統建置成效 

附件 5、系統介接地政機關使用架構 

附件 6、數位印鑑比對系統介接地政機關使用效益 

聯絡窗口 
姓名：楊妍盈 

電話：2725-6250 

Email：ying6250@civil.tcg.gov.tw 

填報人 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 注意事項： 
一、提案表：內文格式採標楷體字型，字體大小為 14 點，行距為固定行高 18pt，頁數以 6 
    頁為限。 
二、附件內文格式不限，以 6頁為限。 
三、核章欄位請押 8碼， 

四、本局各科室提報年度分組競賽之提案表研考欄位改由填報人核章經科室主管核章後送研 

    考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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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建置數位印鑑比對系統執行情形： 
 

  

 

 

10411-10501本市各區戶政事務所人員將印

鑑條掃瞄建檔 

10411-10501本市各區戶政事務所人員將印

鑑條掃瞄建檔 

  

104年 12月 3日使用數位印鑑比對系統作業

規定研討會 
105年 1月 20日跨區受理印鑑作業教育訓練 

 

  

105年 3月 4日臺北市數位印鑑比對系統跨區

連線啟動儀式記者會 

105年 3月 4日臺北市數位印鑑比對系統跨區

連線啟動儀式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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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臺北市數位印鑑比對系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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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媒體報導： 
 
  

 
105年 3月 4日中時電子報 

「印鑑數位化  台北跨區申請即日起開跑」 

 
 

 
105年 3月 4日 大紀元 

「省時省錢 台北市數位印鑑比對系統上路」 

 

  

 

105年 3月 4日自由時報「全新印鑑系統 

2秒完工，柯文哲申辦超好奇」 

105年 3月 4日蘋果日報「北市推跨區辦

印鑑證明  柯：花小錢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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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臺北市數位印鑑比對系統建置成效： 

臺北市印鑑跨區申辦案件統計表 

  
印鑑登記          

(含變更、廢止) 
印鑑證明 合計 該月印鑑件數 百分比 

105年 3月 750  1,372  2,122  21,865  9.71% 

105年 4月 753  1,344  2,097  19,126  10.96% 

105年 5月 835  1,637  2,472  21,000  11.77% 

105年 6月 869  1,604  2,473  18,976  13.03% 

105年 7月 795  1,564  2,359  18,129  13.01% 

105年 8月 903  1,813  2,716  20,373  13.33% 

105年 9月 723  1,523  2,246  16,588  13.54% 

105年 10月 823  1,525  2,348  19,018  12.35% 

105年 11月 853  1,482  2,335  19,777  11.81% 

105年 12月 881  1,820  2,701  20,807  12.98% 

總    計 8,185  15,684  23,869  195,659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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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系統介接地政機關使用架構： 

1、數位印鑑比對系統參照戶役政資訊系統電子閘門提供外機關服務方式架構，

經連結介面路徑提供本市地政機關使用 

2、介接架構敘述如下： 

(1)於戶役政資訊系統連結介面網段，架設 1部數位印鑑比對系統應用程式伺服

器 AP1，查詢本市大安戶所印鑑資料庫資料，另架設 1部應用程式伺服器

AP2，作為傳送查詢資料使用。本府地政機關櫃檯端進行印鑑查詢作業，則

連結至應用程式伺服器 AP2。AP1與 AP2應用程式伺服器，由本府提供，向

內政部申請透過安全閘道器設定，於特定通訊埠傳送查詢資料，以確保資訊

安全。 

(2) AP1及 AP2應用程式伺服器之連結印鑑資料相關應用程式，由本府開發及維

護，其軟體開發、測試、安裝、維護、資安稽核規定、效能評估等相關資料

文件，依規定送內政部審查同意後介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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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數位印鑑比對系統介接地政機關使用效益： 

 

 

 

 

  

 


